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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（第三批）

	序号
	单位
	证明事项名称
	设定依据
	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内容

	1
	周至县行政审批局
	内外资企业注销登记：简易注销的证明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第二十八条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，外国投资者不得投资。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，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应当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条件。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，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 公司申请注销登记，应当提交下列文件：（二）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、解散裁判文书，公司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作出的决议或者决定，行政机关责令关闭或者公司被撤销的文件；（三）股东会、股东大会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外商投资的公司董事会或者人民法院、公司批准机关备案、确认的清算报告。
	承诺书

	2
	周至县行政审批局
	内外资企业设立、变更登记：住所使用证明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第二十八条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，外国投资者不得投资。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，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应当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条件。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，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 第二款 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，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：（八）公司住所证明 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 申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，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：（八）公司住所证明
	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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